
石林县板桥街道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(要素)        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项

二级事
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
困难群
众社会
救助

政策
法规
文件

●最低生活保障
                 
●特困人员供养
●城乡困难居民临时
救助

●《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
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49号公
布)
                 

●《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
法》（云政发〔2014〕
65号）
●《昆明市社会救助实施办
法》（昆明市人民政府公
告，第91号）

按照审核公示
、审批公示、
长期公示的程

序对申请家庭
的入户调查情
况、民主评议
和审核情况、
审批结果进行

公示。审核和
审批公示时间
均为7天。

石林
县板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 √

2
困难群

众生活
救助

最低生
活保障

●对共同生活的家庭
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

地最低生活保障标
准，且家庭财产状况
符合市、县（市）区
人民政府规定的家
庭，给予最低生活保

障。           ●
家庭户籍状况、家庭
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
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
的3个基本条件。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
45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民发〔
2012〕220号）

●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
活保障制度的意见》（云政
办发〔2019〕42号）

审核和审批公

示时间均为7
天。

石林
县板
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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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(要素)        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项

二级事
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3
困难群
众生活

救助

办理流
程

严格执行个人申请、
家庭经济状况调查、
民主评议、乡镇人民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审核、张榜公示以及

县级民政部门审批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

45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民发〔
2012〕220号）
●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
活保障制度的意见》（云政
办发〔2019〕42号）

审核和审批公
示时间均为7

天。

石林
县板
桥街
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
4
困难群

众生活
救助

审核
信息

●家庭经济状况信息
核对结果
●入户调查情况
●民主评议结果

  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
45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民发〔
2012〕220号）
●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

活保障制度的意见》（云政
办发〔2019〕42号）

审核公示时间
为7天。

石林
县板
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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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(要素)        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项

二级事
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5
困难群

众生活
救助

审批   
信息

●审查乡镇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上报
的调查资料和审核意
见         ●按照
不低于30%的比例入
户抽查             

●对拟批准的最低生
活保障家庭进行公示
无异议的，批准给予
最低生活保障待遇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
45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民发〔
2012〕220号）
●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

活保障制度的意见》（云政
办发〔2019〕42号）

审批公示时间
均为7天。

石林
县板
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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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(要素)        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项

二级事
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6
困难群

众社会
救助

特困人

员救助
供养

●具有本地户籍的城
乡老年人、残疾人以
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
年人，同时具备：无
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

源、无法定赡养抚养
义务或者其法定义务
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条
件的，应依法纳入特
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14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
〔2016〕73号）

●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发
〔2018〕32号）

审核和审批公

示时间均为7
天。

石林
县板
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
7
困难群
众社会

救助

办理流
程

严格执行本人申请、
家庭经济状况调查、
民主评议、乡镇人民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审核、张榜公示以及
县级民政部门审批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
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14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●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
〔2016〕73号）
●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发

〔2018〕32号）

审核和审批公
示时间均为7

天。

石林
县板
桥街
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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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(要素)        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项

二级事
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8
困难群

众社会
救助

审核
信息

●对申请人提交的材
料进行审核                 
●家庭经济状况信息
核对结果

●入户调查情况
●民主评议结果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14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
〔2016〕73号）

●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发
〔2018〕32号）

审核公示时间
为7天。

石林
县板
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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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(要素)        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项

二级事
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9
困难群
众社会
救助

审批   

信息

●审查乡镇人民政府
（街道办事处）上报

的调查资料和审核意
见         ●按照
不低于30%的比例入
户抽查核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对符合救助供养条
件的于20个工作日内
作出审批决定，从批

准之日下月起给予救
助待遇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
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14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

〔2016〕73号）
●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昆政发
〔2018〕32号）

审批公示时间

均为7天。

石林
县板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
10
困难群
众社会
救助

城乡困

难居民
临时救

助

具有本县户籍或持有
本县居住证的家庭或
个人，以及本地户籍

或无居住证但在当地
有合法稳定住所（以
房屋产权证或租房合
同为准）的家庭或个
人。

●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
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14〕47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
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
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23
号）

●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
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
意见》（昆政发〔2017〕
3号）
●《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
府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城乡
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实施细则

的通知》（石政发〔2018〕2
号）

审核和审批公
示时间不少于
5天。

石林
县板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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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(要素)        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项

二级事
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1
困难群

众社会
救助

办理程
序

个人提出书面申请，
当地乡镇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受理
、审核、公示，并报
县民政局审批。

●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
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
〔2014〕47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●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
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23
号）
●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
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

意见》（昆政发〔2017〕
3号）
●《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
府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城乡
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实施细则
的通知》（石政发〔2018〕2
号）

审核和审批公

示时间均为5
天。

石林
县板

桥街
道办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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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(要素)        

公开依据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
项

二级事
项

全
社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2
困难群
众社会
救助

审核
审批
信息

●一般程序：对申请
家庭和个人的救助信
息、家庭经济状况、
人口状况和遭遇困难
类型等进行查询和核
实。视情况组织民主

评议，提出审核意
见，并报县民政局审
批
●紧急程序：对于情
况紧急、需立即采取

措施救助的，及时启
用发现人、报告人、
纪检监察部门共同参
与的工作机制，先行
救助，待紧急情况解
除后，应按规定补充
相关材料，完善相关

手续。

●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

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
〔2014〕47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●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
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
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23

号）
●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

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
意见》（昆政发〔2017〕

3号）
●《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
府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城乡

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实施细则
的通知》（石政发〔2018〕2

号）

审核和审批公
示时间均为5
天。

石林
县板
桥街
道办

事处

□政府网站    □政府公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两微一端    □发布会/听证
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广播电视    □纸质媒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  □政务服务中

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便民服务站  □入户/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（电子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准推送    □其他     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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